
共青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会金团发〔2023〕23号

关于举办 2023 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

活动校内选拔赛的通知

全院学生：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23 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为切实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用，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增强校园文化活力，着

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校决定举办 2023 年“礼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校内选拔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主题

根植文化沃土 汇聚奋进力量

二、 参加对象

会计与金融学院全体在校学生。

三、 活动内容

（一）“国学史园”知识竞答

组织师生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与发展，学习国学知识、探寻文化历史、掌握发展脉络，开展形式

多样的国学知识竞答，寓教于乐、以赛促学，持续提升广大师生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热度、广度、深度。

（二）“红色家园”视频展览

组织师生学习宣传学校发展历史上的革命先辈、红色遗迹的感人故

事和高尚品格，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创



作兼具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感染性的视频作品，激励师生不忘初心、

接续奋斗，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三）“水墨校园”绘画联播

组织师生深入发掘校园文化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以中国

传统绘画形式描绘校园人物、景物和事物，在创作中体会传统水墨乐趣，

在宣传展示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坚定文化自信，引

导师生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营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校

园文化氛围。

（四）“非遗学园”技艺比拼

组织干部师生充分挖掘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民间美术、

民俗、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用视频形式展示课程讲授、实操

训练、研学体验等内容，引导干部师生感受非遗魅力、学习非遗技能、传

承非遗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

聚磅礴力量。

四、 活动安排

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师生登录注册全国

大学生“ 国学史园”趣味竞答在线答题系统，鼓励师生积极答题。教育部

办公厅将根据知识竞答正确率、完成时间等因素，为排名前 10%的优秀学

员颁发“国学小达人”电子学习认证证书。

“红色家园”视频展览、“水墨校园”绘画联播、“非遗学园”技艺

比拼等三类作品，每个单位每类限推 1 项。学校组织开展评审后择优推荐

参加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23 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

育活动。



2023年 10月 8日前报送《2023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

教 育 活 动 成 果 征 集 表 》 （ word 版 和 加 盖 公 章 PDF 版 ） 至 邮 箱

kjtx@bitzh.edu.cn，邮件命名方式为：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六、遇有争议时，以会计与金融学院团总支解释为准。

七、联系方式

团总支办公室：刘瑞琪（0756-3835847）、陈文俊（13535308243）。

会计与金融学院团总支

2023年 9月 22日



附件 1

知识竞答工作要求
登录中国大学生在线网（https://dxs.moe.gov.cn/zx/）“活动”栏

目下 2023 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国学史园”知

识竞答页面参与答题，每位参与者只能参与一次。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

主办方所有。

答题网址：

https://dxs.moe.gov.cn/zx/a/hd_hdgg/230731/1853653.shtml

https://dxs.moe.gov.cn/zx/
https://dxs.moe.gov.cn/zx/a/hd_hdgg/230731/1853653.shtml


附件 2

绘画及视频类作品报送要求
一、绘画类

（一）作品以单幅或组照形式呈现，采用JPG格式，单个文件大小不超

过 50M。作品应真实客观，不可对原始图像做影响真实性的调整和润饰。

（二）每单位限推 1项作品。

二、视频类

（一）作品时长限五分钟以内，需采用MP4 视频格式；作品形态可为

纪录片、VLOG、动画等。视频大小作品不超过 1G。

（二）每单位限推 1项作品。



附件 3

2023 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宣传教育活动成果征集表

单位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负责人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成果概要

（介绍成果的基本内容、进展过程、取得的成效、发挥的影响力

和示范性等限500字内。）

单位

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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